


工程量清单编制总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工程概况
宿迁市公安局洋河新区分局营房装修改造项目，本工程位于洋河新区。项目包括装修改造工程。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发包人提供设计的《宿迁市公安局洋河新区分局营房装修改造项目》（电子版）图纸；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
4、《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
5、《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及配套文件；
6、苏政发[2011]3号《江苏省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等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
7、苏建函价〔2018〕298号关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
8、苏建[2018]第24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9、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
11、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文件及政策性规定；
三、根据发包人要求，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本清单做如下说明：
本工程招标的范围：
1、本工程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砂浆采用预拌砂浆；
2、本工程改造范围内所有拆除、清理、清运、修补、恢复、找平、收口等未单独列项的工作内容，均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并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竣工结算时不再另行计量与调整。
2、因拆改施工引起的原有结构、墙面、地面、顶面、管线等破损修复及成品保护费用，均视为已包含在相应清单项目报价内，结算不作调整。
3、改造过程中涉及的局部剔凿、开槽、封堵、修补、防水修复等未列项内容，均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后期不另行签证及调整。
4、投标人应充分踏勘现场，对原有建筑状况、隐蔽管线、结构尺寸偏差、基层缺陷等情况自行判断，相关处理费用均包含在报价内，结算不予调整。
5、施工中因拆改导致的垃圾清运、成品保护、临时封堵、安全防护等未列项费用，均由投标人综合考虑，不再另行计费。
6、本工程拆改与新建、安装等工序交叉施工所需的配合费、返工修复费、二次施工费等，均视为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另行调整。
7、因设计未明确、现场实际需要发生的零星拆改、修补、整改等内容，均由投标人综合考虑，结算不再调整。
8、涉及墙体开槽及恢复、打孔及修复、整体系统调试等均由投标人综合考虑，结算不再调整。

四、其他部分：
1、本项目不组织统一踏勘，投标单位可自行踏勘现场后，综合考虑各项前期临时设施、安全文明等必要措施；
2、投标单位应在措施费中综合考虑临时办公场所相关费用（进场后根据建设单位要求配置相应数量的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办公室、会议室）；
3、场地周边现有沥青混凝土道路使用时应注意保护路面、管网、各种设施设备及其附近绿化苗木，项目完成后，需进行恢复，如有破损，应照价赔偿，在进度款中扣除；
4、投标人在收到工程量清单时须对图纸设计内容、清单的项目特征描述、工程量进行复核，充分考虑完成清单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施工工艺，招标人所发布的清单特征是清单项目的必要描述而非清单项目的所有工作内容，如果本说明提出因设计不详、设计矛盾或招标人的原因对部分做法进行调整的，以本说明为准，其他一律以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为准；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或项目特征描述未尽之处，详见设计施工图纸及相关设计、技术规范，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按照图纸相关做法及相关规范要求报价；如果清单项目特征描述有错误、不完整、工程量计算规则理解有偏差或认为控制价中的单价不合理等情况，必须在招标答疑时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将书面回复；如未提出，招标人在收到投标人报价时将认定投标人认可清单项目特征描述、图纸要求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已将各项风险范围内的成本费用分摊到综合单价中，后期不予调整。投标人的不平衡报价策略所带来的一切风险和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5、投标人应对措施项目清单进行核对，在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考虑赶工措施费、施工组织和技术措施（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施工组织设计所采取的技术措施综合考虑，内容与深度应满足措施项目计价的需要），如投标人认为招标清单措施项目中有缺项、描述错误的，由投标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实际情况、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充分考虑施工工艺及技术规范要求，将相关成本及一切安装相关费用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
6、现场临时围墙、道路、亮化、喷雾、防扬尘等措施需满足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环保部门要求；水、电、路、施工便道、临时道路、场地硬化的修建、土源及运土距离、土方（垃圾）开挖、回填、堆放、转运、地下水位问题、降排水、基坑支护、设备场内外运输、起重吊装、对现场已完工成品的保护、以及材料二次搬运、二次加工、现场安装、保险、凿洞、开槽、修补、垃圾清理（垃圾堆放点应满足招标人及安全文明施工要求）等一系列辅助工程等因素，完成并符合设计方及招标人后期要求的效果，投标人报价时应全面考量上述因素对施工成本和施工工期、其他可能对工程造成的影响并增加的费用等，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论实际采用何种措施方案，结算时不予调整。
7、投标人对本项目主要材料（包括图纸中需要而二次深化设计的内容）请进行充分市场调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报价；投标人所供应材料用料及施工质量在符合本合同要求的同时，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如：门窗须提供样品经建设单位确认后方可采购、制作、安装；涂料根据施工图及效果图提供颜色、样品（色卡）须经建设单位确认后方可采购进场施工等。
8、所有门窗做法需满足设计、规范及验收标准，如：相关特殊门含闭门器、外窗带纱扇轨道、增设附框等，包括并不限于门窗密封、防水、保温、填缝、灌浆等细部节点做法，结算时不另增加费用，窗淋水试验投标人自行考虑计入总报价中，结算时不予调整；
9、除清单已列明的内容外，所有涉及需要进行植筋、穿墙、穿板、打洞、开槽、穿梁、绕梁、套管、开孔、 封堵、修补等一系列相关内容、各材质面检修孔，出风口，各类灯具开孔、不锈钢折弯打胶， 块料、石材等的镜面打磨、开孔、磨边倒角、酸洗打蜡、成品保护及各部位需要美缝等工艺施工、不同材质间的收边、因原造型改变，而产生的管道、柱、墙包封，应按图纸或现行规范进行包封处理等工艺；综合考虑因环境、气候等因素增加的混凝土外加剂；木材、钢材面所需的防火、防腐、防锈、探伤、预埋等处理、涂料油漆（应满足抗污耐擦洗的性能参数），所有木质构件要做防白蚁措施，所有裸露金属构件均做镀锌防锈处理，所有材料的颜色型号规格（由发包方选定）等，均应按图纸要求施工，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所需费用投标人应自行考虑在相应报价内，结算时不予调整；

五、工程量清单编制总说明未尽之处，各投标人充分勘察现场，并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






                                                                                        
